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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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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3）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

利潤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何情形： 

（1）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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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董事會決議公告日之前最後20個交易日、60個交易日或者120個交易日的平

均成交價之一。 

A股於緊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公佈預留授予的股票期權的董事會決議公告

日之前最後1個交易日（即2021年9月23日）的平均成交價爲34.92元人民幣/股，

之前最後20個交易日的平均成交價爲33.95元人民幣/股，因此本次預留授予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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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業務辦理指南第9

號——股權激勵》的相關規定，其作爲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

主體資格合法、有效。 

十、備查文件 

1、第八屆董事會第四十次會議決議；  

2、第八屆監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決議；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承 董 事 會 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